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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人員墮海事故調查報告  



 

 

調查目的  

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，旨在確定事發經過

和肇事原因，以期改善海上人命安全，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

事故。  

我們無意將過失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，除非為達到上

述目的而有需要這樣做。  

海事意外調查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事故所採

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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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
2022年 1月 8日約深夜時份，一艘本地領牌非自航駁船“ YAU 

WO 6”（該船）於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內發生一宗致命

的人員墮海事故。  

事發當晚，該船船東（船東）邀約朋友在船上晚餐。 2022年 1

月 9日 0130時，其中一位朋友（朋友甲）晚餐回家後一直未能

聯絡上船東，於是聯絡早前已從該船下班回家的一名掛鈎員 1

（掛鈎員）一同返回船上尋找船東。當掛鈎員於該船上未能發

現船東縱影時，便聯絡船東家人，並由其家人報警求助。其後，

消防人員到達現場進行搜救。約 0450時，消防人員在該船水底

附近發現船東。隨後船東被救起並送往醫院進行救治，他最終

被證實死亡。  

調查發現事故肇因可能是該船船東飲酒後在甲板通道 2上行走

或站立時，受酒精兼有可能被甲板雜物影響而導致失去平衡

墮海。而船東在水中的求生能力，亦受酒精影響而大幅下降，

最終溺斃。  

調查亦發現該船船東個人安全意識不足，未有意識到飲酒對

其身體平衡力及判斷力的影響。特別是，飲酒後在船上甲板通

道行走或站立時，會增加墮海遇溺的危險。 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該船在公眾貨物裝卸區進行集裝箱裝卸作業時，掛鈎員的工作是為集裝箱

掛鈎及脫鈎。  

2 該船左右兩舷各提供一條往來船艏及船艉的通道 （甲板通道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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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船隻資料  

 

船名  :  YAU WO 6（圖 1）  

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:  B21566V 

類別  :  I I  

類型  :  非自航駁船  

建造年期  :  1993年  

總噸位  :  1 ,879.3  

淨噸位  :  1 ,315.51 

總長度  :  46 .36米  

最大寬度  :  19 .55米  

船東名稱  :  有和吊運有限公司  

允許運載總人數  :  6人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： YAU WO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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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證據來源  

2 .1  該船掛鈎員的會面記錄。  

2 .2  該船的船舶管理公司（公司）  

2 .3 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。   

2 .4  衛生署提供的驗屍報告。  

2 .5  政府化驗所提供的毒理分析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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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肇事始末  

本文時間為本地時間（協調世界時 +0800）  

3 .1  2022年 1月 8日，該船靠泊在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 28

號停泊位（圖 2）進行集裝箱裝卸作業（裝卸作業）。約

1700時，裝卸作業完成後，掛鈎員下班回家。  

 

圖 2：該船靠泊位置  

3 .2  掛鈎員離開該船前，得知船東邀約了朋友在船上晚餐。當

時船東亦邀請掛鈎員一同聚餐，但掛鈎員未有參與。  

3 .3  2022年 1月 9日約 0130時，朋友甲在該船晚餐後回到家中，

嘗試利用電話聯絡船東報平安，但未有成功。因擔心船東
在該船上可能發生意外，朋友甲遂致電掛鈎員求助一同

返回該船尋找船東。  

3 .4  約 0200時，掛鈎員到達該船上，發現安裝在船艏人字吊臂

上的 6盞射燈仍亮著及位於船艏的發電機仍處於運轉狀

該船靠

泊位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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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 3（圖 3），同時亦發現船東的房門没有關閉。隨後朋友
甲亦返回該船，與掛鈎員一同尋找船東。  

 

圖 3：該船的射燈  (事發後現場拍攝照片 ) 

3 .5  朋友甲與掛鈎員持續搜尋船東約至 0213時，亦未能尋獲，

便聯絡他的家人，並由其家人報警求助。  

3 .6  約 0307時，消防人員及警察到達事故現場進行搜救。約

0450時，消防人員在該船水底附近發現船東。隨後船東被

救起並由救護車送往醫院進行救治，最終被證實死亡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該船在非裝卸作業時，一般是使用岸電提供生活區照明。  

射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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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證據分析  

證書  

4 .1  該船持有海事處簽發的運作牌照及驗船證明書，有效期

分別為 2022年 7月 15日及 2022年 7月 7日。該船的運作及檢

驗符合法定要求。  

4 .2  該船為非自行駁船，只可在香港水域運作，没有最低安全

配員的要求。另外，該船最多可運載 6人。事發時，該船
靠泊公眾貨物裝卸區，没有進行裝卸作業，因此裝卸人員

的證書及資歷與意外無關。  

天氣情況  

4 .3  據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，事發時段 2022年 1月 8日

1700時至 2022年 1月 9日 0200時，天氣良好，主吹東風達蒲

褔氏 2至 3級（即輕微至和緩風），海有小浪，能見度達 15

公里。事發時，該船一直靠泊在油麻地避風塘內，所以風

浪比較平靜。因此，天氣狀況並非這事故的肇因。  

健康狀況及疲勞因素  

4 .4  根據掛鈎員提供的資料，他認識船東約 9年。船東通常在

位於距離該船船旁約一百米附近的岸上辦公室內工作

（圖 4），並不需要在船上工作。沒有證據顯示船東受疲

勞影響而導致事故的發生。  

4 .5  掛鈎員描述船東有吸煙習慣，間中飲酒，身體健康正常，

没有長期病患。沒有證據顯示船東受健康因素等影響而

導致這事故的發生。  

燈光照明  

4 .6  肇事時沒有人目睹事故發生的經過，推斷事故於 2022年 1

月 8日晚上用餐後至翌日凌晨時份之間發生。事發前，船
東在該船船艉的主甲板層生活區內（圖 5）與朋友晚餐。

當時位於船艏的發電機處於運作狀態，以提供電力給主

甲板及貨艙的照明。雖然當時天色昏暗，但該船上燈光包

括位於船艏人字吊臂上的射燈處於開啟狀態，全船燈光

充足，故推斷現場甲板照明並非是這事故的肇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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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：船東辦公室位置  

 

圖 5：該船生活區及發電機位置  

驗屍報告  

4 .7  驗屍報告指出船東死亡的主因是遇溺。他肺部過度充氣、

充血和水腫，這些都符合溺水的特徵。  

發電機  

生活區  

射燈  

該船  

辦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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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8  政府化驗所的毒理學分析顯示船東的血液、尿液和玻璃

體液中的酒精含量分別為 250mg/ l00mL、330mg/100mL和

270mg/100mL，表明船東死亡前曾飲酒。這樣的血液酒精

濃度不太可能直接導致死亡，但可能導致船東在死亡前

神志不清、肌肉不協調、步態不穩、平衡力受損以及對距

離和運動的感知障礙。  

4 .9  調查發現該船生活區內存有大量啤酒，故推斷船東與朋

友在該船上晚飯期間曾飲用了啤酒，船東身體活動能力

及判斷力會受到酒精影響，使其更容易跌倒及溺水時在

水中自救能力受到影響。  

意外的可能肇因  

4 .10  該船左右兩舷各提供一條甲板通道往來船艏及船艉（圖 6

及圖 7），並没有裝設舷牆或護欄。事發時，甲板通道上

存放雜物，包括鋼纜和吊帶等。  

 

圖 6：該船右舷甲板通道情況  

雜物，包括鋼

纜和吊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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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：該船左舷甲板通道情況  

4 .11  事發時，該船左舷靠泊在公眾貨物裝卸區。該船船旁及停

泊位之間存有容許人體墮水的間隙，及其右舷亦没有其

他船隻繫泊。若人員靠近船旁或於甲板通道行走被雜物

等其他因素影響時，可能導致身體失去平衡而墮海。  

4 .12  事發時沒有人目睹事故發生經過。依據收集的資料推斷，

船東朋友於事發當日離開該船後，船東有可能為了關閉

射燈或發電機而前往該船船艏，在甲板通道上行走或站

立時，受到酒精的影響，導致他失去平衡墮入海中。此外，

在甲板通道上的雜物及繫泊鋼纜（圖 7）亦會增加對絆倒

船東引致失去平衡而墮海的可能性。因受酒精影響，估計

船東墮海後在水中的求生能力亦會大幅下降，加增遇溺

的機會。  

安全意識  

4 .13  船東個人安全意識不足，未有意識到飲酒對其身體平衡

力及判斷力的影響。特別是，飲酒後在船上甲板通道行走

雜物，包括鋼纜和吊帶  

繫泊鋼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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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站立時，由於步履不穩，加上通道沒有圍欄裝置，會增

加墮海遇溺的危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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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結論  

5 .1  2022年 1月 8日約深夜時份，該船於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

區內發生一宗致命的人員墮海事故。  

5 .2  事發當晚，該船船東邀約朋友在船上晚餐。2022年 1月 9日

0130時，朋友甲晚餐回家後一直未能聯絡上船東，於是聯

絡已下班回家的掛鈎員一同返回船上尋找船東。當掛鈎員
於該船上未能發現船東縱影時，便聯絡船東家人，並由其

家人報警求助。其後，消防人員到達現場進行搜救。約 0450

時，消防人員在該船水底附近發現船東。船東隨後被救起

並送往醫院進行救治，最終被證實死亡。  

5 .3  調查發現事故肇因可能是該船船東飲酒後在甲板通道上

行走或站立休息時，受酒精兼有可能被甲板雜物影響而導

致失去平衡墮海。而船東在水中的求生能力，亦受酒精影

響而大幅下降，最終溺斃。  

5 .4  調查亦發現該船船東個人安全意識不足，未有意識到飲酒

對其身體平衡力及其判斷力的影響。特別是，飲酒後在船

上甲板通道行走或站立，會增加墮海遇溺的危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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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建議  

6 .1  報告副本送交公司，讓公司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，提升

船上人員的安全意識，包括在船上避免飲用酒精飲品、及保

持甲板通道清潔暢通。  

6 .2  海事處會發出海事處佈告，載述這宗意外，讓業界汲取教

訓。  

  



 

13  

7 .  送交文件   

7 .1 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掛鈎員及公司，讓他們提出意見。   

7 .2  截至諮詢期屆滿，上述人士和組織並沒有提出任何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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